
限制

民事行为有效

只能设立一家

不能再设立新的但可以参股其他公司

可以设立多家

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不得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企业

转为有限合伙人对之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按份共有

共同共有

完全

限制

无

完全
发病时

清醒时
无

一个自然人

一个法人

普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退伙人对退伙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有限合伙人

只剩普通合伙人时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只剩有限合伙人时企业解散
积极/消极权能

同一物上只有一个所有权

经营权和承包权

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年龄≥18岁、16岁≤年龄＜18岁且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10岁≤年龄＜18岁

年龄＜10岁

正常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间歇性精神病人）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独立进行

合同有效

独立从事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活动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同意

合同效力待定

法定代理人代理

发起人50人以下

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

股东

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

国有独资企业是特殊的有限责任公司

发起人2人以上、200人以下

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

全体合伙人书面订立合伙协议

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有及公益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所有权

担保物权

用益物权

合同效力待定

合同有效

年龄

精神状况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纯获利行为有效

特征：股东以出资额为限、公司以全部资产对债务承担责任

普通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包括：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一个自然人投资，承担无限责任

缴纳个人所得税

特征

分类

权利主体特定，义务主体不特定

分类

主体特定

请求权、对人权、相对权、无优先性

以被代理人名义

被代理人负责

授权范围内进行独立意思表示

滥用代理权

无权代理

表见代理

分类

民事活动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成立时产生、终止时消灭

独立组织、独立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企业法人

非企业法人

法人的分支机构

筹建中的法人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物权

债权

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

不可分离、不可转让、不可继承

民事主体取得财产权的前提

组织或个人

送达前可反悔

亲生/有抚养关系

代位继承

丧偶儿媳/女婿尽主要赡养义务

特征

其他情形

以行纪人名义

行纪人负责

授权范围内进行独立意思表示

提供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

不需要进行独立意思表示

委托人、受托人（信托公司）、受益人

包括：公民、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

公民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公民民事行为能力

特征

分类

特征：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社会活动，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分类

特征：可用货币衡量、可以继承

类型

特征

类型：人格权和身份权

双方自愿

调解人

调解协议

双方事先或事后达成书面协议

或裁或审

一裁终局

两审终审

级别和地域管辖

诉讼时效

配偶、父母、子女

父母

子女

兄弟姐们、祖父母、外祖父母

代理

行纪

居间

信托

继续履行、补救措施、赔偿损失、违约金

自然人

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

财产权

人身权

过错责任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避让

和解

调解

仲裁

诉讼

法定个人财产

法定共有财产

财产分割

债务分割

子女抚养

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

遗赠抚养协议＞遗嘱继承＞法定继承

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二顺序继承人

要约、承诺、要约邀请

合同关系

无效合同

可撤销或可变更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

缔约过失责任

法定或约定

承担方式

民事法律关系主体

客体权利

民事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事纠纷的解决

约定

法定

婚前财产公证

离婚

遗嘱继承

遗赠抚养协议

法定继承

合同订立

合同的效力

违约责任

民法通则

婚姻法

继承法

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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